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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選舉委員會第 190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正。 

二、地點：本會 2 樓會議室 

三、主席：王主任委員乾發      紀錄：林献文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持人致詞： 

        今天召開第 190 次委員會議主要是為辦理第 7 屆立法委

員選舉及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附帶公民投票，投開票所

領投票方式採行一階段或二階段辦理較為適宜，邀請各位委

員進行討論並決議，以做為選務之依循。 

        我們都知道選務工作要做到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並且要如何兼具投開票之順利進行，減少紛擾，使選務零缺

點，才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這兩次選舉均附帶辦理公投

議題，希望各位委員依据自己超然公正的立場為今天所討論

的主題應該辦理的方式充分表達意見，期使這兩次選舉能順

利完成任務。 

        同時利用今天委員會的時間要向各位報告一件令我們哀

傷與不捨的事情，縣議會主任秘書陳超偉，也是本會委員於

日前不敵病魔而逝，陳委員一生任本縣多項重要的職位，對

本縣公務事業奉獻卓巨，先生的的仙逝是本縣一大損失，為

表哀悼之思，讓我們一起為先生默念一分鐘。（默念儀式完成） 

        接下來請依會議程序進行。 

六、宣讀上次委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如書面資料） 

    （一）會議紀錄（確定） 

    （二）決議案執行情形（備查） 

七、業務報告：（如書面資料） 

八、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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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建議第 7 屆立法委員及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係採行

兩階段領投票或採一階段領投票為宜？  

林委員建新：一、往年多項選舉，包括前年底三合一選舉辦理過

程均一次領投票，並無缺失，故以一階段辦理

應無不妥。 

            二、若以二階段領投票方式，選舉人投完公職選票

後往往不知還有公投選票要選，容易影響選民

的權利是為缺點。 

            三、先進國家辦理選舉常以多重選舉印製一張選票 

，以 2B 筆選或打洞投票，均能順利辦理，而我

們台灣選民水準亦不比他們差，一階段投領票

應無問題。 

            四、本案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統一規定辦理，地方

選務機關不可違背。 

楊委員國夫：一、民主化時代，選民素質已提高，自主能力強，

是否領投公投選票，早已定數，不會影響其意

願。 

            二、如用一階段領投票，手續繁忙影響流暢，選民

擁擠，容易混亂，造成錯誤。 

            三、二階段辦理如選民不願投領公投票，可節省時

間，故以二階段方式較宜。 

呂委員令德：一、2004 年辦理總統、副總統選舉併公投，即以二

階段辦理，非常順利，值得肯定。 

            二、總統、副總統選舉何其重要，莫因合併公投一

次領投票混淆造成錯誤或投錯票匭發生遺憾，

得不償失。 

            三、前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石城已出面表示

一階段不可行。 

洪委員瑞全：2004 總統大選已有同樣之問題，本席已表示過該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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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若屬中選會權責，由地方選務機關討論實屬多此

一舉，還是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決定為宜。 

黃委員國佐：一、國人了解公投內容民調數字不足 5 成，如何證

明人民投票水準高，提昇民主過程尚須以漸進

而適。 

            二、立委、總統選舉是在選大位，公民投票議題則

在決議做大事方針，兩者不宜混為辦理。 

            三、2004 大選同樣議題紛紛擾擾才決定二階段投票 

，已被檢驗過順利可行。自然應以二階段方式

辦理。 

鄭委員長芳：一、選舉委員會係依据法令公正辦理選舉。本人自

基層開始即擔任選務工作，歷經多種不同的選

務角色及經驗，均隨著選罷法最新修訂之依据

以及研擬細密之審慎因應方案而得以屢屢順利

完成選舉任務，秉過去優良的傳承，期待選務

工作同仁也能以此精神繼續努力。 

            二、公職人員選舉、總統、副總統選舉、公民投票

三法規定均有不同之處，諸如區域選舉與公民

投票選舉人居住期間之規定不同，公職人員選

舉與公民投票選舉活動時間不同限制也不同等 

，均應熟悉審慎運用務盡其善。 

            三、公投項目分中央與地方議題，因其分別造冊，

日後公職與公投合併辦理時，無論中央或地方

性均採二階段辦理，以求一致性。 

            四、新式身份證投票已改為不蓋戳，慎防重覆要求

領票，應研擬因應方案。 

            五、公投合併公職或總統大選，一階段容易造成紛

亂，選務是不可有絲微差錯的，故贊成二階段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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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永固：一、前面各位委員對於本案已表達充分意見，本席

則不再重覆，贊成二階段方式辦理。 

            二、同意二階段辦理居多，請做成決議。 

鄭委員玉鈴：一、2004 總統、副總統選舉已併公投選，二階段順

利完成已成經驗法則。 

            二、本會應以超然立場來正視這問題。 

            三、投開票所選務人員不得主動徵詢選民投票意願 

，以免引起選民疑慮。 

            四、避免混淆及投錯票匭影響選民權益及開票作業， 

建議採二階段辦理。 

張總幹事瑞棟：一、10 月 29 日本會各組室主管、陳召集人及本人

前往中央選舉委員會參加選務座談會，會中對

於本案討論意見很多，其中曾作一次調查全國

與會除中央外，兩省及 24 縣(市)委員會一百多

人參加，僅一位高雄成員認為一階段適宜外，

其餘人員全數支持二階段最好。 

              二、一票多選之投票方式，為民主演進追求的目標 

                  ，民主程度提升到適當階段自可實施辦理。 

               三、依過去二階段順利成功之經驗，站在選務人員

工作立場，自當選擇繼續運用。 

              四、現行新式身份證為密封式，領票不蓋戳記，投

票只能進入投開票所一次，不得重覆，認證以

最新補發者為準。 

決議： 

一、提案內容中：”辦法：送委員會審議後，建請中央選舉

委員會參採„ 。修正為：”辦法：送委員會審議„ 。 

二、第 7 屆立法委員選併公投選舉公職選票與公投選票採分

二階段領票、二階段投票方式辦理。 

          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併公投選舉，總統、副總統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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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投選票分二階段領票、二階段投票方式辦理。 

九、臨時動議：（無） 

十、主席結論： 

        選務工作力求公正、平順，絕對不可有絲毫的缺失及任

何問題發生，如同鄭長芳委員強調選務人員應跳脫政治立場 

，熟悉選舉法規，審慎思維，深入研究各項可能因應措施方

能使選舉任務盡善盡美，圓滿順利。希望選務單位未雨綢繆 

，提供慎密完整的作為辦好選舉。 

        今天大家對於本案都充分的發表很多寶貴意見，為了案

題的兩次選舉能夠公正而且順利舉行以及多數委員的意見，

本案採用如決議內容辦理。 

十二、散會：下午 16 時 05 分。 


